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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机关各科室、路政处、城郊一局：

现将《株洲市公路管理局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株洲市公路管理局

2015年7月26日
株洲市公路管理局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建立新型的公务用车制度，根据全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政策，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改革目标

围绕建设节约型、廉洁型机关的要求，按照社会化、市场化方向，建立新型公务用车制度，降低行政成本，保障公务出行。

二、改革时限

根据市车改办的统一要求，2016年7月22日涉改车辆全部封存，2016年7月31日之前基本完成市直党政机关和参公管理事业单位公车改革。根据全市统一安排，适时启动局属其它事业单位公车改革，用2至3年时间全部完成公车改革。 

三、参改范围

（一）机构和人员范围

纳入此轮全市车改的人员为市局机关、路政处机关、城郊一局机关具有参公编制的在编在岗人员。局非参公事业单位根据全市的统一安排，参加下一轮公车改革。

（二）涉改车辆

市局机关（含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路政处机关、城郊一局机关所有一般公务车辆。

四、车辆保留

（一）市局机关

1. 按新核定的参公编制数76人，保留机要通信车3台；

2. 离退休干部58人，拟保留老干用车1台；

（二）市路政管理处

1. 机关

（1）按参公编制数25人，保留机要通信车1台。

2.对现有车辆的处理

路政处现有车辆25台，除机关拟保留机要通信车和应急指挥用车1台外，另保留11台车用于治超站行政执法，其余13台车封存上交财政。    

（三）市城郊公路一局

1. 机关

按参公编制数30人，保留机要通信车和应急指挥用车1台。

2. 对现有车辆的处理

市城郊公路一局现有车辆21台，除机关拟保留机要通信车1台外，4台一般公务用车封存上交财政，其余生产用车继续保留用于公路养护工作。

（四）保留车辆的用途

机要通信和应急用车主要用于：传送机要文件；参加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府办、市政协办通知的临时紧急会议、紧急公务以及集中组织的专项检查、督查、考核、视察等公务活动；全市性的重大公务接待、重大公务活动；抢险救灾、突发事件等紧急公务；经本单位分管领导批准的其他特殊公务出行。老干服务用车主要用于离退休老干部公务出行、集体活动和看病就医等。对保留的公务用车，由市公务用车主管部门统一喷涂“公务用车”标识。局办公室负责制订公车改革后的车辆管理办法。

五、车辆处置

除按要求保留的车辆以外，剩余车辆在7月22日前全部封存。由局办公室按市车改办的要求，按程序报批处理。路政处和城郊一局的涉改公车按政策自行组织封存、处理。

六、公务出行保障

对参改人员按照处级1040元/月，科级650元/月，科员及以下550元/月的标准发放公务交通补贴。公务交通补贴保障范围为：天元区（高新区）、荷塘区、石峰区、芦淞区和云龙示范区行政辖区范围，该范围内的正常公务出行，自行选择出行方式。超出公务交通补贴保障范围的公务出行按照差旅费相关规定执行。

七、司勤人员安置

所有司勤人员均退回劳务派遣机构，严格按照《株洲市市直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司勤人员安置指导意见》并依据《劳动合同法》等有关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按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 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经济补偿计算年限自用工之日起计算。司勤人员由自聘改为劳务派遣用工时已支付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不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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